
滕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 公开方式

机构职能

机构简介

机关职能、机构

设置、办公地址、

办公时间、联系

方式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第二十条

（二）

信息形成后，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长期公示

政工科 政府网站

集中公开

全社会范

围主动公

开

机构设置
内设机构以及所

属事业单位

领导信息

单位负责人信

息，包括姓名、

现任职务职级、

性别、民族、出

生年月、学历学

位、政治面貌、

照片等信息

信息形成后，5 个

工作日内公开；长

期公示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 公开方式

通知公告 通知公告

部门和转发的涉

及本部门的通知

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第二十条

（十五）

信息形成后，20
个工作日内公开；

长期公示；定期清

理

办公室
政府网站

集中公开

全社会范

围主动公

开

财政信息 财政预决算

本部门财政预决

算情况公开（含

“三公经费”）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第二十条

（七）

《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第十

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实施条

例》第六条

自本级财政部门

批复预决算及相

关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 20 日

内；长期公示

财务科
政府网站

集中公开

全社会范

围主动公

开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 公开方式

重大民生信

息

行政执法公示

事前公开

公开并及时更新

本部门的执法机

构、执法人员、

执法职责、执法

流程图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第二十条

（六）《山东省

行政执法监督条

例》第十二条、

十五条

自政府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之日起 2
0 个工作日内；长

期公示

思想政治

和权益维

护科

政府网站

集中公开

全社会范

围主动公

开

行政执法公

示事后公开

本部门行政执

法结果、上年度

行政执法总体

情况数据统计

年报

自政府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其中，行政处罚

信息自做出决定

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公开；长期

公示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 公开方式

稳岗就业 就业服务
退役军人就业

补贴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第二十条

（十五）

自政府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长期公示

就业创

业科

政府网

站集中

公开

全社会

范围主

动公开

建议提案

办理情况

本部门建议提

案办理总体情

况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第二
十条（十五）《山
东省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
理工作条例》第

二十八条

信息形成后，20
个工作日内公

开；长期公示

调研室

政府网

站集中

公开

全社会

范围主

动公开

办理结果

本部门办理的

人大代表建议

和政协提案的

复文全文或摘

要

答复建议和提案

提出人的 1 个月

内；长期公示，

定期清理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 公开方式

政务公开基

本目录
主动公开基本

目录

公开并动态更

新本级政府和

部门政府信息

主动公开基本

目录，信息公开

主体、公开内

容、公开时限、

公开方式等要

素准确、详细

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第二十条

（十二）

自政府信息形成

或者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长期公示

宣传科

政府网

站集中

公开

全社会

范围主

动公开


